
 1 

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09年 11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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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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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幸福．勻勻仔行」  

彰顯企業誠信價值，法務部廉政署拍攝的「幸福．勻勻仔

行」4日舉行首映，法務部長蔡清祥表示，廉政署用這樣的一

個穩定、又溫馨的方式來表達誠信價值，用一個故事電影來呈

現，大家接受度都很高，希望喚起大家對誠信價值的重視。 

「幸福．勻勻仔行」的總製作經費只花費了60萬元，由廉

政署研究發展科撰寫腳本，第55屆電視金鐘獎迷你劇集影帝

游安順擔綱主演。以微電影的方式彰顯了「社會責任」、「企業

誠信」及「正面價值」。 

幸福．勻勻仔行的故事主軸是游安順經營的有機食品公

司受到颱風影響出貨，陷入經營危機，固執的游安順卻堅持不

使用檢驗不合格的上游廠商產品，甚至與女兒激辯，最後女兒

得知自己的母親因父親年輕時種植柚子使用農藥，長期接觸

農藥罹病身亡，才諒解父親的堅持是為了救贖前過，努力尋長

合格廠商幫父親渡過經營危機，並因堅持誠信獲得更大筆的

訂單。 

這是廉政署第3部微電影，2018年的「蔥花麵包的滋味」及

2019年的「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都受到相當好評，因此再以

「企業誠信」為主題攝製微電影，透過柔性的故事鋪陳，讓大

眾都能認同而引起共鳴，進而達成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的

正向循環，同時也讓企業體認

到「誠信，是最踏實的路」。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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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貪案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本署日前獲悉屏東縣屏東市民代表會公務員涉嫌利用職

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不法情事，案經調查認定該代表會前任

主席林○○於民國101年1月至107年12月25日期間，明知代表

會所用茶葉，均係其指示代表會總務葉○○向其友人許○○

所購得，但許○○無法開立收據，竟授意葉○○向廠商周

○○取得開立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並填載不實交易內容之收

據，再由葉○○依上開不實收據，製作不實核銷憑證後，會

請該代表會不知情的會計人員辦理後續核銷作業而行使，並

開立周○○所營商號的支票後完成撥款程序，致生損害於該

代表會審核撥付款項正確性。嗣周○○向該代表會請領支票

後，再將款項如數交付予葉○○，葉○○扣除實際向許○○

購買茶葉數量金額後，剩餘款項再交付予林○○，合計168

次，共同詐得新臺幣137萬5,500元。另在禮品採購部分，林

○○自106年1月至107年12月25日期間，為詐取其主席特別

費，指示葉○○授意向廠商周○○協助，以採購茶葉相同方

法，辦理核銷，合計50次，共同詐得99萬4,950元。 

另該代表會現任主席蕭○○部分，蕭○○自108年1月至

109年5月期間，為詐取相關費用及主席特別費，指示該會總

務葉○○設法取得不實收據辦理核銷，而葉○○明知未向廠

商周○○所營商號實際採購，竟仍取得不實發票辦理核銷，

合計46次，共同詐得53萬4,700元。另為民服務費採購部分詐

得3萬6,000元。 

全案分別於109年5月8日、18日及7月1日由本署南部地區

調查組與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共同執行3波搜索，陸續約詢相

關被告及證人計73人次，案經本署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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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屏東地檢署)偵辦。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於日前偵查終

結，認被告林○○、蕭○○、葉○○、周○○，均係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刑

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刑法第216條、

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職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告葉

○○、周○○均係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

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職務上

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

告周○○、吳○○均係涉

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廉政署 

 

 

 

 

 

 

 

 

 

 

 

 

 

 



 5 

   機密維護 

想像一下，當你儲存在電腦/手機裡的照片、影片、資料和文

件等等，被駭客加密無法開啟，當駭客向你勒索，要求付錢解鎖贖

回所有檔案，你願意支付多少錢把資料全部拿回來？ 

為降低電腦被惡意軟體入侵的機率，除了安裝並定期更新防毒

軟體外，平日對於電子郵件或通訊軟體上的附件及不知名連結都要

特別小心，不要任意點選或開啟，除此之外，定期做好備份也可讓

你在受到勒索軟體攻擊時，輕鬆的從備份中恢復所有資料，不用花

錢消災。 

最簡單的備份方式就是把電腦或手機中的檔案複製出來，然後

存在另一個地方，像是隨身碟、光碟片或其他硬碟；近期相當流行

的雲端硬碟或網路儲存空間，只要安全性足夠，也都是存放備份資

料的不錯選擇。 

無論使用何種備份資料儲存媒體，有幾個重要觀念一定要注

意： 

1.不要將備份資料存放在同一個硬碟的不同資料夾中，電腦硬

碟受損或者遭入侵時可能會不分資料夾，全部的資料都毀損；部分

智慧型手機可額外裝記憶卡，則可以考慮將資料存在記憶卡中。 

2.妥善保管備份資料的儲存媒體，例如：不要隨身攜帶以免遺

失；若存放私密資料，則可考慮檔案加密，或至少將儲存媒體放置

於安全儲存櫃中。 

3.定期進行檔案備份，若家中電腦或手機內的重要檔案每天都

會變動或增加，則可以考慮更頻繁的備份頻率，例如：至少每個星

期備份一次。如果怕自己忘記，也可以定期

備份，像是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日，或提高頻

率為每個月的 15日跟 30日進行備份。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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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跟著網友學投資被慘騙 80萬元 

臺中市 1名 38歲女銀行員日前透過交友 APP結識自稱旅

居國外的男網友，聊天過程中男網友不斷提起投資話題，並秀

出自己在投資平臺獲利的手機截圖畫面，「好心」表示願意分

享投資秘訣，女銀行員不疑有他，按照指示下載「NFA APP」

外匯投資軟體，起初節節獲利，也能順利把部分小額獲利「返

現」領回，但等女銀行員放心投入大筆資金時，平臺的 Line

客服卻聲稱女銀行員涉嫌洗錢，要求先支付高額安全金、保證

金才能再次申請「返現」，男網友也斷絕聯絡，女銀行員這才

發現自己遇上詐騙，共損失 80餘萬元。 

刑事警察局指出，假交友結合假投資是近期盛行的詐騙手

法，歹徒大多透過社群網站或交友 APP搭訕被害人，再轉移到

Line持續交往，等獲得被害人信任後，就引誘被害人前往來

路不明的境外網站投資虛擬貨幣、期貨外匯、運彩博奕等，初

期營造不斷獲利假象且能正常提領獲利〈又稱為返現、出

金〉，等被害人放心投入大筆金錢後，再編造各種理由收費，

最後直接關閉網站，讓被害人求償無門，呼籲民眾網路交友務

必提高警覺。 

警方也表示，此類詐騙往往由多名歹徒分別扮演網友、投

資顧問、客服人員，並透過不同 Line帳號與被害人聯絡，民

眾可善用 165反詐騙官網「高風險賣場/詐騙 Line ID」專區

每週公告的「詐騙 Line ID」資料，在網路

投資、交友前，先過濾對方的 Line 帳號是否

曾被通報為詐騙帳號，以減低被騙風險，有

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諮詢。 

資料來源：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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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落實豬原料原產地標示，方便民眾選擇 

自 110 年起，從大賣場、超市、傳統市場、零售通

路，至餐廳、便當店、小吃攤等，不管是生鮮豬肉、加工

食品、滷肉飯、貢丸湯或是任何含豬肉及可供食用部位的

食品，都要清楚標示豬原料原產地。 

衛生福利部續迪化商圈試辦後，第二波以全台具有 65

家量販業者及 66 家便利購之家樂福及其量販附屬之美食街

為試辦商家，並藉由實際訪視蒐集業者意見及面臨的實務

問題，在兼顧消費者透明豬肉原產地資訊及產業者實務可

執行的前提下，落實豬原料原產地的標示，方便民眾選

購。 

此外，為落實食品產業界對含豬肉及其可食部位原產地

標示，衛生福利部陸續辦理多場標示法規說明會、製作標

示自學影片、宣導單張海報、標籤、問答集等相關資料，

置放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之食品標示諮詢平台

(https://www.foodlabel.org.tw)，並請地方衛生局輔導

美食街、老街、夜市、傳統市場、觀光風景區食品業者建

立標示示範區，自 110 年起，至相關肉品製造業、販賣業

（如超市、賣場、傳統市

場）及餐飲場所等加強稽

查抽驗，並比對肉品來源

資訊，確認標示正確性，

以增進民眾知的權益。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